苏工办〔2012〕45号
关于层转中华全国总工会《关于在
企业工会实施“工会组织亮牌子、

工会主席亮身份”的意见》的通知

各市、区总工会（工联会、工会工作委员会），各局（公司）工会，各直属单位工会：
现将江苏省总工会关于转发中华全国总工会《关于在企业工会实施“工会组织亮牌子、工会主席亮身份”的意见》的通知（苏工组[2012]16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结合我市企业工会的实际，提出实施方案如下：

一、认真学习，增强工作的统筹性。在企业工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实施“工会组织亮牌子、工会主席亮身份”（以下简称“双亮”），对于提升其规范化建设水平，充分发挥其作用，促进工会工作固本强基具有重要意义。推动企业工会实施“双亮”要与开展党建带工建创先争优活动相结合，与开展“面对面、心贴心、实打实服务职工在基层”活动相结合，与开展会员评议职工之家活动相结合，切实做到统筹兼顾、典型引路、注重创新、注重实效。

二、明确目标，提高工作的有效性。遵循先易后难、循序渐进的原则，市总确定太仓、昆山、相城三个市（区）市总工会作为“双亮”示范点，5月下旬召开现场会，下半年在全市基层工会中全面推开，年底苏州市级以上模范职工之家企业实施“双亮”覆盖面达到90%以上，2013年底县级以上模范职工之家企业实施“双亮”覆盖面达到85%以上，村（社区）工会、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、联合基层工会实施“双亮”覆盖面达到20%以上，2014年底基本实现全覆盖。

三、精心组织，形成工作的凝聚力。各级工会组织要把实施“双亮”摆上重要议事日程，按照市总确定的三年工作目标，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，明确责任分工，主要领导牵头主抓，分管领导全面负责，组织部门具体落实，形成合力，共同推进。要加强舆论宣传，善于总结经验，及时研究“双亮”中遇到的新情况，积极帮助企业工会解决在“双亮”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推动企业工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工会逐步提升规范化建设水平，逐步提升整体工作水平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市总工会

        2012年5月7日
-2-

